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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政办发 〔2018〕41 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关于推进铁岭市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铁岭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5月3日 
关于推进铁岭市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 
    农产品品牌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建设农业强市的重要抓手。为更好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现代农业建设，结合我市实际，现就推进全市农产品品牌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乡村振兴发展战略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农业标准化、规模化、信息化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创新为动力，整合各类资源，集中力量培育一批品质优良、竞争力强、美誉度高的“铁”字号农产品知名品牌，形成农业农村经济振兴新动能，实现品牌强农、品牌富农、品牌强市。 
    （二）基本原则。 
    1．坚持政府主导。发挥政府在顶层设计、规划布局、政策支持、标准制定、评选认定、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作用，营造有利于培育和发展农产品品牌的良好环境。 
    2．坚持以企业为主体。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强化品牌意识，加大品牌培育和营销推介力度，运用品牌理念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和科技创新，不断提升农产品质量和生产技术水平，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的根本途径，培育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农业经营主体。 
    3．坚持市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积极适应市场和城乡居民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推动企业利用区域特色的易传播性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围绕地区资源优势、地域文化和产业特色培育和打造农产品品牌，提高农产品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 
   4．坚持创新驱动。鼓励农产品品牌经营主体创新管理方式和发展模式，增强品牌发展活力。充分发挥政府部门推动作用、专家指导作用、媒体传播作用和社会公众监督作用，形成全市上下联动、共建共享的农产品品牌建设新格局。 
    （三）目标任务。 
    到2020年，全市以“三品一标”为基础，基本建成涵盖政府公共品牌、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品牌的铁岭农产品品牌培育、发展、保护、管理体系，培育形成一批在省内、国内乃至国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良好声誉的铁岭农产品品牌，逐步形成以品牌为引导的优势农业产业链。 
    （1）打造铁岭农产品政府公共品牌。公共品牌标识要体现铁岭农业特征，差异化和个性化特点鲜明，应适用于全市当前和今后的农产品及相关服务发展。 
   （2）打造铁岭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每年新增地理标志证明商标1个以上，每年申报国家级农业区类知名品牌示范区1个以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1个以上。 
   （3）加快“三品”认证工作步伐。每年新增绿色和有机食品农产品认证10个以上，到2020年，全市“三品”认证农产品达到210个以上。 
   （4）打造名牌农产品。全市品牌农产品每年争取新增中国名牌或辽宁省名牌2个以上，评选铁岭市名牌10个以上。 
    （5）打造“铁岭礼品”品牌。每年在全市品牌农产品中开展1次“铁岭礼品”评选活动，评选10个以上“铁岭礼品”。 
    二、实施路径 
    （一）实施品牌提升工程，做强一批传统品牌。引导已有一定知名度的传统品牌推广使用现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鼓励新增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加大对铁岭大米、铁岭花生、铁岭榛子、铁岭玉米、铁岭胡萝卜、铁岭大葱、开原紫皮大蒜、开原大米、开原韭菜、开原榛子、昌图黑猪（活）、昌图黑猪（猪肉）、昌图豁鹅、西丰梅花鹿、清河胖头鱼（活）、清河胖头鱼（非活）等现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推广使用力度，扶持引导域内品牌农产品积极争创国家级名牌、省级名牌，促进传统品牌做大做强。 
    （二）实施品牌创新工程，培育一批特色品牌。与国内有关知名农业品牌机构合作，打造一批铁岭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推动产地精深加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延伸产业链条，引导品牌经营主体依托资源优势做大做强特色农业品牌。 
    （三）实施品牌整合工程，打造一批旗舰品牌。鼓励和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融资、兼并、重组等方式，做大做强玉米、水稻、大豆等大宗农产品，肉鸡、肉猪、肉牛、蛋鸡等畜禽产品，榛子、花生、食用菌等具有特色产业优势的区域公用品牌构建产业集群，形成规模效应。 
    （四）实施品牌信息工程，构建互联网+品牌模式。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建、合作、搭建线上农产品平台，建立线上、线下融合的农产品营销体，打造铁岭农业品牌营销平台，实现品牌档案动态化管理和资源共享。依托信息进村入户工程，充分发挥农村淘宝、邮农丰12316等公益服务职能，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有一定品牌基础的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促进线上线下互动融合发展。 
    （五）实施品牌礼品工程，精心打造“铁岭礼品”。重点打造东阿阿胶、茅台保健酒、梅花鹿系列产品、野蚕丝系列产品、铁岭大米、铁岭榛子、昌图花生、国美猪肉、中敖牛肉等系列品牌礼品，设计铁岭礼品LOGO、包装礼盒等，强化品牌产品推介力度，每年推选一批品牌特色鲜明的礼品面向社会广泛推介。利用政务会议、政务接待以及举办专题推介会等渠道，对“铁岭礼品”进行展示和宣传。 
    三、主要工作 
    （一）培育壮大农产品品牌创建主体。 
    加快培育壮大农事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产品品牌创建主体。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重点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技改扩建、上市融资，积极培育具有自主创新能力、年产值过亿元的品牌农业企业。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深入推进国家级、省级示范社创建，鼓励农民合作社以品牌为纽带，吸引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等要素入股，结合农村土地确权，依法有序推进土地向拥有品牌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牵头单位：市农委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畜牧局 
  （二）建立健全农产品品牌支撑体系。 
    1．建立健全农业标准化生产示范体系。围绕我市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制定完善农业投入品使用、农产品等级划分、产地准出和质量追溯、贮藏运输、包装标识等方面的标准，涵盖生产环境（土壤、水质、大气等）、生产过程（肥料、农药等的施用量、施用方法等技术规程）、加工包装等环节，形成一整套品牌农产品质量控制标准体系。以农事企业和农民合作社为主体，以“三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为载体，以标准化粮油生产基地以及标准化蔬菜、水果、食用菌、中草药生产基地和标准化畜禽养殖小区为重点，集中连片开展农业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活动。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三品”认证，推进农产品商标注册便利化。到2020年，各类生产基地基本实现标准化生产，创建绿色、有机食品示范基地10个。 
    牵头单位：市农委 
    责任单位：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畜牧局 
    2．建立品牌农产品评价体系。研究制定铁岭市农产品知名品牌评价办法，每年开展一次铁岭市名牌农产品评选活动。做好全市农产品品牌的挖掘、遴选和培育工作，通过建立科学的品牌评价体系，准确、合理地反映我市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的真正价值和在市场中的真实竞争力水平。遴选竞争力强和发展潜力大的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形成铁岭农产品知名品牌目录，力争培育一批具有国内乃至国际竞争力的区域公用品牌、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知名农产品企业品牌和农产品品牌。 
    牵头单位：市质监局 
    责任单位：市农委、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商务局、市工商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畜牧局 
    3．建立健全质量安全监管保护体系。建立铁岭农产品品牌目录，做好品牌认证登记保护工作，对认证的品牌农产品实行动态监管，构建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定期向社会发布。建立铁岭农产品品牌监测结果通报制度，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对监测结果予以通报。建立铁岭农产品品牌商标管理制度，加强农产品商标管理，做好“三品一标”认证管理，严厉打击销售假冒伪劣农产品以及商标恶意抢注和侵权行为。 
    牵头单位：市农委 
责任单位：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畜牧局 
    4．建立健全宣传营销体系。充分利用主流新闻媒体，精心策划并组织开展自主农产品品牌宣传，树立先进典型，培养消费者食用和使用铁岭农产品的消费习惯。提高全社会的品牌意识和参与积极性，增强自主农产品品牌的影响力、认知度、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为“铁”字号农产品品牌建设营造良好氛围。深挖品牌内涵和品牌文化，讲好“铁”字号农产品品牌故事，加强产品包装形象设计，促进产品深度开发和增值。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依托国内外知名电商平台筹建铁岭品牌农产品网上商城，鼓励企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铁岭品牌农产品展示展销中心，继续组织域内优秀农产品参加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和有机食品博览会、辽宁国际农业博览会、沈阳国际农业博览会、大连国际农业博览会等重大农业展会。鼓励农产品品牌企业加强产销对接，推动“铁”字号农产品进市场、进商超；支持“铁”字号农产品品牌加大广告投放力度，在国家级、省级主流媒体及有影响力的机场、高铁、高速公路等区域开展宣传推介。坚持线上、线下并重原则，引导域内优秀农产品通过展示展销中心、连锁店、主流超市、电商网络等渠道覆盖全国营销网络。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农委、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畜牧局、铁岭日报社、铁岭广播电视台 
（三）加强科技创新。鼓励农产品品牌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引进新品种、新技术和先进设备，开展技术研发和技术改造，加大新产品开发力度，加强产学研联合。鼓励农事企业与大专院校开展深度合作，联合建立研发机构，开展科技创新；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设立博士工作站，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手段，在产品开发、创意设计、提升用户体验、市场营销等方面加强创新，满足多样化消费新需求。做大做强农产品生产经营企业，支持有基础、有条件、有意愿的农产品品牌企业上市融资，改善资本结构。 
    牵头单位：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农委、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质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畜牧局 
（四）抓好品牌服务工作。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密切协作配合，共同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各级农业部门要强化对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的管理服务和技术指导，积极组织开展品牌建设培训工作。各县（市）区政府要开展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为主要培训对象的农产品品牌创建培训工作，聘请品牌建设领域专家讲解品牌农业产业价值再造、农业企业品牌化战略价值体系构建，以及传统农业的文化发掘与品牌化等，解答品牌建设中的疑惑，拓宽品牌建设思路，进一步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品牌意识和品牌建设能力。要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建农产品品牌提供更有效的服务。注重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专业组织在品牌整合、行业自律、创建区域公用品牌中的作用。 
    牵头单位：市农委 
责任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水利局、市林业局、市商务局、市工商局、市质监局、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畜牧局、铁岭日报社、铁岭广播电视台 
    四、措施保障 
    （一）强化品牌建设组织领导。市政府成立铁岭市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由分管农业的副市长任组长，市直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委，负责协调推进全市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各县（市）区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把农产品品牌建设纳入重要工作日程，明确发展目标，制定具体措施，加强督促落实，确保形成整体工作合力。 
    （二）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各有关部门要整合相关各类专项资金并适当向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倾斜，形成示范效应。各县（市）区政府要加大对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扶持力度，对获得国际农产品博览会金奖、国家级和省级知名农产品品牌的企业给予政策扶持。 
    （三）加强督查考核。建立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督查、考核工作机制，对目标任务进行细化分解、量化打分。市政府将把农产品品牌建设工作纳入对各县（市）区政府的绩效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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